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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 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打击力度，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

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吉林省环境保护条例》及《环

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制定了《吉林省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0 年 6 月 16日         

     

   

吉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参与，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推

动生态环境安全社会共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信访条

例》及《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及其奖

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举报人）都有权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第三条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畅通信访渠道，建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

奖举报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组织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举报奖励。  

  第四条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等具有生态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简称监管职责部

门），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受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信访举报，依法调查处
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对举报人给与奖励。  

  第五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电话、微信公众号、信函、网络、传真、电子邮

件、来访等方式进行举报。举报时应当提供被举报人单位（个人）名称、地
址、违法行为及发生地等基本信息，鼓励举报人提供能够证明举报事实的视听

材料等证据。  

  第六条 经监管职责部门调查属实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后，

根据处理结果，给予举报人最低 500 元，最高 1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作出行政处罚的，给予处罚金额 1-3%的奖励；  

  作出查封、扣押、限制生产、停产整治行政强制的，给予举报人 1000-

10000 元奖励；  

  作出行政拘留决定的，给予举报人 2000-10000 元奖励；  

  涉嫌构成环境污染罪的，给予举报人 5000-10000 元奖励。  

  第七条 举报非法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即使不能提供被举报单位（个人）

信息，亦应当给予奖励。奖励按照第六条标准核算，按上限给予奖励。  

  第八条 奖励的对象限于实名举报人。  

  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别举报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

者；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别同时或联名举报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奖金平均

分配。  



  第九条 符合奖励上述规定的，监管职责部门应当在案件办结后 15 个工作

日内，告知举报人申请行政奖励。  

  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填写奖励申请。监管职责部门

依奖励申请做出奖励决定，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奖励：  

  （一）举报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正在被监管职责部门查处，或已经公开

的；  

  （二）仅反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现象，未明确具体污染物排放或生态破

坏事实的；  

  （三） 举报人为监管职责部门的工作人员（含临时聘用人员）及其家属

的；  

  （四）举报人的举报线索来源于履行职务行为的人员（被举报单位工作人

员除外）；  

  （五）其他不宜奖励的。  

  第十一条 奖励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给予保障。  

  第十二条 受理和查处举报的监管职责部门对举报人负有保密义务。受理举

报线索后，存在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调查处理的，或向被举报单位或个人跑风漏

气、泄漏举报人信息等行为，举报人可向监管职责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或上级监

管部门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三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实施细

则，进一步明确不低于该举报奖励标准、程序等内容。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和吉林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吉林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

法》（吉环发〔2018〕37 号）同时废止。   


